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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區段徵收係政府與民眾共創雙贏之土地開發方式，惟性質係以公權力強行剝奪

民眾產權具有強制性，故制度設計明定，需用土地人應訂定安置計畫，以補償相關

權利人的損失。查本市現行區段徵收案（下稱區徵案）安置計畫，均係依土地徵收

條例(下稱土徵條例)第 34條之 11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17條2，並輔以「新北市興

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下簡稱自治條例)規定辦理，就符

合設籍條件並有居住事實者，發給房屋補助費及人口遷移費；又針對區內合法建物

所有權人，臺北港、莊北及央北區徵案均訂有得優先選配安置街廓之措施，而台北

大學區徵案則採行興建安置住宅方式以供安置，相關安置計畫均視個案發展背景酌

作資格調整，以確實保障區段徵收範圍內被徵收建物所有權人之權益。 

近年因居住權保障意識漸趨高漲及部分區徵案在拆遷安置層面處理未臻完善，

引發地主、民運團體及學者反彈，致政策推動困難，更有廢除區段徵收制度之議；

有鑒於此，內政部土徵條例修法草案第 34條之 1，擬就安置對象資格予以放寬，不

再限縮於建物所有權人，僅需在徵收公告 1年前有居住事實，且因所居建物被徵收

致無屋可居者，即應納入安置。惟考量修法方向尚未明確，暫不宜參採前開資格進

行安置之故，如何在現有法令規定下精進安置計畫內容，有效回應外界期待並降低

本市後續區徵案推辦阻力，係現階段亟應思考之方向，爰本文將以近期通過或具代

表性之區徵案安置計畫為例，進行探討並分析、參採適宜措施，思考如何結合市政

相關資源，更為精進本市區徵案安置計畫。 

貳、 他縣市區徵案安置計畫內容 

經洽詢並蒐集各縣市政府近期辦理之區徵案，就其制定之安置計畫內容彙整如

表 1。 

                                                      
1
 徵收公告一年前有居住事實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因其所有建築改良物被徵收，致無

屋可居住者，或情境相同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社會工作人員查訪屬實者，需用土地人應訂

定安置計畫，並於徵收計畫書內敘明安置計畫情形。前項安置，包括安置住宅、購置住宅貸款

利息補貼、租金補貼等。 
2
 區段徵收範圍內有本條例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情形或合法建築改良物需辦理拆遷安置者，由需

用土地人會商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訂定安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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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名

各縣市
區段徵收案 公告日期 面積(公頃) 安置計畫 備註

台北市
北投士林科技園

區區段徵收案
98.1.05 90.24

1.補償費/救濟金：依「台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發給。

2.合法建物所有權人、77年8月1日前之違建戶可配售專案住宅，倘不申配則發給90萬之安

   置費用。

 桃園機場捷運

A7站地區區段

徵收開發案

100.10.7 184.57

1.補償費/救濟金：依「機場捷運A7站地區區段徵收範圍內拆遷地上物獎勵救濟補助原

   則」及「桃園縣興辦公共設施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發給。

2.房租補助費：建物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血親、兄弟姊妹於區段徵收公告前6個月，於

   建物設有戶籍，且至公告時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住事實者，發給房租補助費，合法建

   物38.4萬元/戶(1.6萬*24月)；非合法建物19.2萬元/戶(0.8萬*24月)。

3.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得選配安置土地(住宅區)；另區內原作工廠使用之事業主體，其建物經全

   數拆除，於徵收公告前尚在營業，且有固定場所從事物品製造、加工，並經核定領有抵價地

   (或協調其他經核定發給抵價地之所有權人同意以其應領抵價地供安置)者，得申請配售乙種

   工業區土地。

4.經核定發給房租補助費且符合承購合宜住宅資格者，得優先承購區內興建之合宜住宅。

中路地區區段徵

收開發案
101.5.25 104

1.補償費/救濟金 :依「桃園縣中路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拆遷地上物獎勵救濟補助原則」及「桃

    園縣興辦公共設施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發給。

2.房租補助費：合法建物38.4萬元/戶；非合法建物19.2萬元/戶(發給標準同A7案)。

3.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得選配安置土地。

機場捷運延伸線

A22站地區區段

徵收開發案

102.9.25 2.73

1.補償費/救濟金：依「機場捷運延伸線A22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拆遷地上物獎勵救濟補

   助原則」及「桃園市興辦公共工程地上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發給。

2.房租補助費：合法建物38.4萬元/戶；非合法建物19.2萬元/戶(發給標準同A7案)。

範圍內僅規劃商業區，故

無劃設安置街廓。

 機場捷運延伸

線A10站地區區

段徵收開發案

105.11.14 33.89

1.補償費/救濟金：依「桃園市機場捷運A10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拆遷地上物獎勵救濟補

   助原則」及「桃園市興辦公共設施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 自治條例」發給。

2.房租補助費：合法建物36萬元／戶(1.8萬*20月)；非合法建物18萬元/戶(0.9萬*20月)。

3.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得選配安置土地。

本案安置土地配地要點尚

未公布。

水湳機場原址北

側區段徵收
100.4.8 122.18

水湳機場原址南

側區段徵收
100.4.8 128.28

捷運文心北屯線

機廠及車站區段

徵收

100.9.7 103.43
1.補償費/救濟金：依「 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發給。

2.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得選配安置土地。

臺中糖廠區段徵

收案
100.11.16 22.25 補償費/救濟金：依「 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發給。

本案私有土地及建物之所

有權人為台糖公司，故無

另訂其他安置計畫措施。

台南市
中國城暨運河星

鑽區段徵收案
104.10.20 11.23

1.補償費/救濟金：依「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發給。

2.房屋租金補助費：建物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或二親等內旁系親屬於區段徵收公

   告前6個月，於建物設有戶籍，且至公告時仍設籍於該處，並有居住事實者，發給房租補

   助費，30萬元／戶。

3.商家臨時營業安置，範圍內之合法營業商家，因徵收遭全部拆除之合法建物，且於公告

   前尚在營業者，倘經核定領有抵價地，得申請使用市府之市有非公用建物(免收費)。

南投縣
埔里福興農場旅

館區開發案
104.10.31 55.68 補償費/救濟金：依「南投縣興辦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及獎勵辦法」發給。

本案區內土地所有權人包

括：國有財財產局、埔里

鎮公所、台灣糖業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農田水利會

等，無其他私人參與徵收

之土地，故無另擬其他安

置措施。

金門縣
金門尚義區段徵

收案
104.4.28 7.61 補償費/救濟金：依「金門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 」發給。

區段徵收計畫書載明因區

內無居住人口故未訂定相

關安置計畫。

補償費/救濟金：依「 臺中市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發給。

桃園市

台中市

              表 1  他縣市區徵案安置計畫內容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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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就各案安置計畫內容綜整如下: 

一、 補償費及救濟金： 

各縣市均依其所訂興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相關規定辦理各項地上

物拆遷之補償費及救濟金發給。 

二、 其他安置計畫內容： 

(一)配售專案住宅-北科區徵案 

區段徵收範圍內建物被全部拆除之合法建物或 77年 8月 1日前興

建之違章建築所有權人(事實處分人)，得申請配售區內之專案住宅，

每一建築物以配售 1 戶為原則，倘拆遷戶於擁有二門牌（棟）以上建

物，其餘建物則發給 90萬元之安置費用。 

(二)房租補助費-桃園市區徵案、台南中國城區徵案 

區段徵收範圍內建物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血親、兄弟姊妹於區

段徵收公告前 6個月，於建物設有戶籍，且至公告時仍設籍於該處，並

有居住事實者，發給房租補助費，桃園市就合法建物發給 38.4 萬元/

戶(1.6萬*24月)，另非合法建物發給 19.2萬元/戶(0.8萬*24月)(A10

區徵案為 36萬及 18萬)；台南市則統一發給 30萬元/戶。 

(三)申請配售乙種工業區土地-桃園 A7區徵案 

1.資格及選配順序： 

(1)資格：區內原作工廠使用之事業主體，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為安

置或特別安置(指非合法建物需經內政部同意後予以安置)

對象，以區段徵收後地價配售區內乙種工業區土地： 

A.建物全數拆除遷移。 

B.徵收公告前尚在營業，且有固定場所從事物品製造、加工

者。 

C.事業主體或其負責人(或代表人)須經核定領有抵價地或

協調其他經核定發給抵價地之所有權人同意以其應領抵

價地供安置。 

(2)順序：符合前開資格者，其選配順序如下，倘申請配售數量超過

規劃讓售單元時，則以公開抽籤決定： 

A.合法建物全數拆除且符合安置資格者，其事業主體負責人

經核定領有抵價地，或已協調他人提供土地權利價值供安

置者。 

B.非合法建物全數拆除且符合特別安置資格者，其事業主體

負責人經核定領有抵價地。 

C.非合法建物全數拆除，且符合特別安置資格者，已協調他

人提供權利價值供安置。 

2.專案讓售： 

選配作業完成後，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陳報行政院核准專案讓售，又為保障區內地主權益，區內經核定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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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價地之事業主體負責人，其配售土地所需繳納之地價，得由應領之

權利價值優先折算抵付。 

3.執行成果： 

經洽桃園市政府該案劃設 57 個乙種工業區單元，面積區間為

270.66~2,163.26 平方公尺(約 81.87~654.39 坪)，查區內工廠均為非

合法工廠，僅 4 筆係由事業主體負責人以土地權利價值配回，剩餘之

53 個單元則係以區段徵收後地價配售，價格區間約為 31,400~44,000

元/平方公尺(103,802~145,455元/坪)3。 

(四) 優先承購 A7合宜住宅－桃園 A7區徵案 

經該案核定發給房租補助費且符合承購合宜住宅資格者，得優先

承購合宜住宅，經洽內政部營建署本案目前無優先承購案例。 

(五) 選配安置土地－桃園 A7、中路、A10及台中北屯區徵案 

區段徵收範圍內被全部拆除之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其本人或配偶、

直系血親、兄弟姐妹於區段徵收公告前 6 個月於該建物設有戶籍並有

居住事實，且經核定領有抵價地者，得選配一安置單元。倘建物與其

坐落基地所有權非屬同一人，建物所有權人得自行協調取得其他經核

定發給抵價地之所有權人同意，以其應領之抵價地權利價值供作安置，

另每一合法建物以選配一安置單元為原則。 

(六) 臨時建物營業方案-台南中國城區徵案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合法營業商家，因徵收遭全部拆除之合法建物，

且於公告前尚在營業者，倘經核定領有抵價地，於配回抵價地前得申

請免費使用區外市有非公用建物空間(財政處所管)。另經洽承辦人，

本案符合申請資格者計 1家(美髮業)，後續由市府邀集該商家及財政

處共同研商，依其營業項目(涉及土管)安置於本案鄰近之市有建物

中。 

參、 他縣市區徵案安置計畫參採分析 

現就本市是否參採他縣市區徵案安置計畫內容分析如下： 

一、補償費及救濟金 

各縣市補償費及救濟金之發給均依其所訂興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規定

辦理，經檢視補償及救濟項目大致相同，僅在發給標準或金額上略有差異，

考量前開規定係衡酌市府財政、發展情形等條件後訂定，基於各市發展條

件不同，爰後續仍依本市補償及救濟相關規定辦理。 

二、配售專案住宅 

安置住宅係採原地興建，故能使符合配售資格之拆遷戶於區段徵收後

重回既有生活環境，維繫原有鄰里社群關係，惟於執行上易生相關問題，

                                                      
3
桃園 A7區徵案住宅區安置街廓價格區間約為 48,300~49,400 元/平方公尺(159,669~163,306 元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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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興建完成後以成本價讓售予安置戶，在無移轉限制之情形下，轉售間將

使安置戶大幅獲利，除有違公平原則，亦失去拆遷戶就地安置之政策目標；

辦理過程中就配售資格訂定易生爭端，影響社會觀感；現行中央政策已不

支持興建一次買斷之安置住宅，而係鼓勵興建資源得以永續利用之社會住

宅；且查台北大學區徵案安置住宅，自改制前臺北縣政府86年同意興建後，

期間因安置戶承購意願分歧、整合不易等問題，一度延宕，全案於 102 年

7月動土興建，並於 106年完工，前後歷經 20年，可知興建安置住宅涉及

層面甚廣，短期內難以達成。 

爰此，興建安置住宅雖能化解開發區內反對聲浪，惟採行後將產生配

售資格訂定易生爭端、延宕開發時程影響市政績效、排擠市府土地開發能

量等負面效應；且觀本市現採行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得優先選配安置土地之

措施，實已能達成就地安置、維護既有鄰里關係之政策目標，且兼具縮短

開發時程之市政績效，故建議後續不參採興建安置住宅之措施。 

三、房租補助費 

房租補助費係為補助區段徵收辦理期間拆遷戶租屋費用，本市現行區

徵案已就區內符合設籍條件之建物所有權人(無論合法或非合法建物)4發

給每戶 90萬元之房屋補助費，且發給金額亦較他縣市優渥，爰後續仍依

本市補償及救濟相關規定辦理。 

四、優先選配或專案讓售相關生產用地 

區段徵收為實踐都市計畫之手段之一，故有關本市後續擬辦區徵案是

否參採桃園 A7區徵案劃設工業區(下稱相關生產用地)以安置區內工廠，

建議應於都市計畫階段先行評估劃設相關生產用地是否符合該區都市發

展定位、所欲安置工廠是否符合本市產業發展政策及其劃設區位是否有礙

相鄰土地使用等，倘經本市相關權責機關評估劃設後尚符都市計畫、產業

發展政策等上位計畫，且無礙相鄰土地使用，後續於區徵安置計畫訂定符

合資格者得選配或申請專案讓售區內生產用地應無困難。 

惟參本市擬推辦之板橋浮洲、蘆南、蘆北區徵案，區內陳抗者主要為

非合法工廠，參本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已就

符合規定之非合法工廠發給相關救濟金及遷移費，倘將其納入安置計畫保

障將有失公平性，且有變相鼓勵違章工廠之虞，故建議後續安置對象仍應

以合法工廠為原則。 

綜上，有關是否劃設相關生產用地用以安置區徵範圍內既有工廠部分，

建議視個案條件予以評估，並限縮安置對象為合法工廠。 

 

 

                                                      
4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於第 1次召開協議價購會議 6個月前於該建物設有戶籍，並有居住事實者；

部分拆除者，依拆除面積比例發給之(自治條例第 6條)；其他建物：所有權人於第 1 次召開協

議價購會議前於該建物設有戶籍連續 3年以上，並有居住事實者(自治條例第 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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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優先承購合宜住宅 

本項安置措施係配合桃園 A7區徵案範圍內合宜住宅之興建而訂定，

考量本市區徵案並無興建合宜住宅之規劃，且目前中央政策已不支持興建

一次買斷之合宜住宅，故後續將不參採。 

六、選配安置土地 

本市辦理之區徵案均有劃設安置街廓，供範圍內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或

其配偶、直系血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親屬，於公告 6個月前於該合法建物設

有戶籍，且持續設籍至公告當時，並有居住事實者選配，惟參中路區徵案

安置土地，尚有分區劃設安置街廓、依原建物坐落分區選配及優先選擇路

寬等措施，考量其主要適用於面積較大之開發案，且都市計畫需於規劃階

段配合在各區劃設住宅區土地，另分區劃設須不妨礙都市計畫所欲營造之

景觀意象方為可行，故就前開措施後續將視個案情形參採適用。 

七、臨時建物營業方案 

台南中國城區徵案中之中國城為一住商混合的大型建物，故該案就區

內合法營業商家訂有臨時建物營業方案，提供市有非公用建物空間供合法

商家於區徵辦理期間營業使用。參本市已開辦及擬推辦之區徵案辦理前多

為農業區，區內從事商業經營者較少，多數以製造業為大宗，故後續安置

計畫是否訂定臨時建物營業方案，建議視開發區內生產活動類型評估後酌

參。 

肆、 結論與建議 

經彙整及分析他縣市區徵案安置計畫內容，本市後續得參採之安置內容計有： 

一、 針對區內合法工廠所有權人訂定得優先選配或申請專案讓售區內生產

用地。 

二、 安置土地採分區劃設安置街廓、依原建物坐落分區選配安置街廓及優先

選擇路寬。 

三、 視區徵範圍內生產活動類型訂定臨時建物營業方案。 

惟前開安置內容均需視個案情形酌予參採適用，無法全面落實於各個區徵案中，

恐難以滿足外界多元安置之訴求。 

另為配合本市住宅政策，本市新店央北區徵案、新店十四張區徵案及新、泰

塭仔圳市地重劃案（第一區）均於區內劃設社會福利設施用地(面積共計 4.37公頃)，

另查央北社宅預計於 108年 12月完工(附件 1)，經檢視本市後續擬推辦之板橋埔

墘4-7區區徵案(預計 107年12月公告)及新店十四張區徵案(預計108年 3月公告)

辦理期程，考量後者尚處都市計畫審議階段，且須重新發送公益性、必要性調查問

卷並向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報告，辦理期程尚非明確，後續配合央北社宅完工期程，

將社宅納入安置計畫之可行性較高，故以下將以該案為例，就後續初步執行構想說

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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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源及數量： 

依新北市社會住宅承租辦法(附件 2)第 3條第 2項規定，公辦社宅經

本市專案核准使用之部分，不適用該承租辦法之規定，故本局後續得以專

案簽准方式請城鄉局提供一定比例5之社宅戶數撥供區徵安置使用。以新店

十四張區徵案為例，踏勘門牌數約為 208戶，故建議後續專簽社宅提供比

例為 20%(1070*20%=214)，惟實際比例應依房屋補助費發給清冊所載數量

調整，另各房型數量則依人口設籍情形推估。 

二、申請資格及期限： 

考量提供承租社宅之安置措施係為保障區徵範圍建物所有權人之居住

權益，故將申請資格及期限訂定為：區段徵收範圍內建物被全部拆除之所

有權人，經本府核定領有 90萬房屋補助費者，得於公告期間檢具相關文件

申請承租社宅，每一建物所有權人以申租一戶為原則，申請 2房型及 3房

型之家庭人口數應至少 2人以上，且查估當時設籍人口至少 2人以上，另

倘所能供作安置之社宅戶量低於房屋補助費發給數量，將依下列資格核定

承租序位，倘同一序位數量不足時，則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 : 

(一)合法建物所有權人符合社宅承租資格者。 

(二)非合法建物所有權人符合社宅承租資格者。 

(三)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不符合社宅承租資格者。 

(四)非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不符合社宅承租資格者。 

另涉及社宅資格認定部分，後續將請城鄉局協助審認。 

三、租金及租期： 

依新北市社會住宅承租辦法第 16條規定，公辦社宅租金以出租標的

所在行政區市場租金行情之 80%為上限，故承租社宅之安置戶已享有一定

優惠，考量本市業已發給 90萬之房屋補助費(性質同租金補助費)，故後

續租金應由安置戶自行支付；租期則自自動搬遷期限屆滿之日起至工程驗

收完成之日止，另租期屆滿後，有意願續租者得續租 2年，並以 1次為限。 

綜上，有關本市後續區徵案安置計畫內容，除視個案情形調整現行各項安置

計畫資格外，亦將視況參採他縣市有關措施，以滿足外界多於安置之需求；另為有

效回應外界多元安置及對「居住」之訴求，考量現行中央已不支持一次性買斷之安

置住宅，故後續擬結合社宅資源辦理，使本市社會住宅政策及土地整體開發計畫得

相輔相成，並達成市政資源共享之目標。 

                                                      
5
  按「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以直轄市、縣（市）轄區為計算範圍，提供至少百分

之三十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及「公辦社宅應提供一定比例之戶數，優先依

下列順序提供承租之用：一、本法第四條所定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公辦社宅首次招租時，

第一項第一款之提供比例，應以百分之三十為原則…。」分為住宅法第 4 條及為新北市社會住

宅承租辦法第 5 條所明定，故央北社宅後續仍應優先提供 30%之戶數供經濟或社會弱勢者承

租。 


